
— 1 —

湛部规 2024－24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公开选取机构评估地价管理办法》

的通知

湛自然资（利用）〔2024〕340号

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市直有关单位：

我局制定了《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公开选取机构评估地价管理办法》，经市司法

局审查同意，现予印发，请按照执行。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自然资

源局反映。期间国家、省和市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2024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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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公开选取机构评估
地价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地价管理，规范土地估价行为，根据《土地管理法》、《资产

评估法》、《城乡规划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协

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土地价格评估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1〕187号）、《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规范土地出让金计收办法的通知》（湛府函〔2014〕162号）等法规政策，制订本办

法。

第二条 凡通过出让方式供地，划拨、租赁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改变土

地使用条件，企业改制等涉及缴交土地出让金的，须按本办法公开选定地价评估机

构。

第三条 自然资源部门或土地储备管理机构负责选取土地评估机构的相关工

作。选取土地评估机构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

第四条 参与土地评估工作的土地评估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效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二）取得土地评估资质达三年；

（三）近三年无不良记录（以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公布为准）；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评估机构从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进行公开采购确认。选定地价评

估机构的方式、程序、公示等内容按相应的采购平台规定执行。

第六条 自然资源部门或土地储备管理机构与公开选定的土地评估机构签订委

托评估协议。公开选定的土地评估机构拒绝签订委托评估协议的，自然资源部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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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储备管理机构另行公开选取评估机构。拒绝签订委托评估协议的土地评估机构，

按相应的采购平台规定执行。

第七条 评估机构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或土地储备管理机构提供的宗地资料（含

不注明权属人的宗地图）进行地价评估。

待评估宗地的规划条件根据规划批文认定。没有规划批文的，根据合法报建手

续或房产证明等材料认定。

评估机构实地察看时，须由自然资源部门或土地储备管理机构派员陪同。除公

开出让的宗地外，评估机构不能与权属人（含用地意向者，下同）单独联系。评估

机构违反规定在宗地评估期间单独与权属人联系的，按相应的采购平台规定执行。

第八条 每宗地须选取三家机构评估，评估机构须在约定时间内提交土地估价

报告和土地估价技术报告。非委托方原因，评估机构不按约定时间和要求提交土地

估价报告和土地估价技术报告的，按相应的采购平台规定执行。

三家机构评估结果的平均数是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或核定土地出让金的依据。基

准地价未覆盖的片区，以相邻最近片区的基准地价为依据，相邻最近存在两个级别

基准地价的，按较高者确定。其中一家机构评估结果与另外任意一家评估结果比较

幅度（即最高评估结果减去最低评估结果再除以最低评估结果）超过 30%的，委托

方可要求评估机构进行复查，委托方可申请省级土地估价师协会或中国土地估价师

协会进行技术审裁，也可以另行公开选取其他评估机构评估。评估结果不予采用的

评估机构，按相应的采购平台规定执行。

第九条 除公开出让土地外，自然资源部门或土地储备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不能

向评估机构透露宗地权属人个人信息，透露宗地权属人个人信息的，按有关规定追

究行政责任。

第十条 委托协议的地价评估费核算参照如下标准约定：1.宗地面积 1000平方

米以下部分，10 元/㎡；2.宗地面积 1001平方米至 5000平方米部分，4元/㎡；3.宗

地面积 5001平方米至 10000平方米部分，2元/㎡；4.宗地面积 10001平方米至 50000



— 4 —

平方米部分，0.5元/㎡；5.宗地面积 50001平方米至 100000 平方米部分，0.2元/㎡；

6.宗地面积 100001平方米以上部分，0.1元/㎡。单宗评估费一般按 9.8万元封顶，高

于 9.8万元的，按 9.8万元计付。参与宗地评估机构以核算结果的三分之一计收评估

费，计收金额小于 500元的，按 500元计收。

第十一条 有关利害关系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收到自然资源部门或土

地储备管理机构《土地估价结果告知函》后 3日内向评估机构书面提出异议。评估

机构应在收到异议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对评估报告进行修正或作出书面说明。利害

关系人仍有异议的，可向广东省不动产登记与土地估价专业人员协会申请技术审裁。

评估机构修正的评估报告需重新备案后，连同书面说明报送委托方，如经审查

维持原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需函告复议申请人，并抄送委托方。

第十二条 各县（市）可参照该管理办法，制定符合本辖区实际情况的工作管

理办法。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湛江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